
粤农扶办〔2020〕83 号

各地级以上市扶贫办（局）、协作办、经协办，省直、中直驻粤

单位，有关社会组织、企业、各类院校：

根据《2020 年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工作方案》（粤农

扶办〔2020〕41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“以购代捐”活动的通知》

（粤农扶办〔2020〕74 号）要求，拟于 6 月下旬举办“战疫战

贫 与你同行”-6·30 爱心助农网销会，开展扶贫产品认购活动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要高度重视。开展扶贫产品认购，是我省开展“以购代

捐”活动的重要内容，是以消费扶贫创新推动社会扶贫的具体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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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。此项工作中央有明确要求，省委、省政府有具体部署，是

2020 年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（以下简称“6·30”活动）的

重要组成部分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按照活动方案要求，抓

紧抓实抓细，落地见效。各地可视情况参与此次活动，也可参照

省的做法，自行组织相关活动。

二、要精心组织。此项活动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涉及面广、影

响面大，各单位要强化宣传发动，精心组织，引导社会各界踊跃

参与，并对照活动方案细化相关工作抓好落实，共创消费扶贫新

模式，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。

三、要依法依规。扶贫产品认购活动一定要依法依规、有序

开展，并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。要充分尊重认购人的意愿，不得

下达硬性指标、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，不得打着认购的旗号进行

敛财行为。

附件：1.“战疫战贫 与你同行”-6·30 爱心助农产品网销

会活动方案

2.广东省“以购代捐”活动扶贫产品认购意向书

3.广东省“以购代捐”活动扶贫产品认购协议书

4.广东省“以购代捐”活动扶贫产品采购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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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办公室

2020 年 6 月 5 日

（联系人：张政，电话：020-37289072，1852070219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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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，是决战决胜脱

贫攻坚收官之年。根据《2020 年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工作

方案》（粤农扶办〔2020〕41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“以购代捐”

活动的通知》（粤农扶办〔2020〕74 号）要求，拟于 6 月下旬

举办“战疫战贫 与你同行”-6·30 爱心助农网销会，开展扶贫

产品认购活动。现制定方案如下。

一、组织架构

指导单位：国务院扶贫办

主办单位：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扶贫办、广东扶贫济困日

活动办

协办单位：省委网信办、省国资委、省商务厅、省工商

联、省教育厅、团省委

承办单位：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、广东省广播电视

网络股份有限公司、广东智慧广电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

支持单位：中国社会扶贫网、东西优选网、国强公益基

金会、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、中国农业银行广

东省分行、广州深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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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时间与地点

时间：6 月下旬（具体时间待定）

主会场：广东省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

分会场：1.“战贫”分会场设在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地区省

份及相关地市 2.“战疫”分会场设在湖北省

三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举行中国社会扶贫网、广东省碧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

东西优选网合作签约仪式。

（二）社会各界现场举牌认购扶贫产品，颁发“广东省爱心

助农”荣誉证书。

（三）组织百名驻村第一书记、百名党员、百名团员、百位

网红、百家农户组成“五百”方阵助力网销会，利用各大电商平

台进行直播带货，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产品认购。

四、认购实施流程

（一）确定认购意向。各单位按照活动要求及时汇总本单位

的认购金额，于 6 月 15 日之前将《广东省“以购代捐”活动扶

贫产品认购意向书》（附件 2）发送至 “以购代捐” 省级承办

单位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（联系人：陆蓓璇，电话：

15626102275，传真：020-87580863，邮箱：nxh gdcea.org）

定向认购某一地区扶贫产品的，须在《认购意向书》内表述

清楚。有定点帮扶贫困村的单位，可根据单位需要认购定点帮扶

贫困村的农副产品，并在《认购意向书》明确采购方式（平台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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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或自行采购），由本单位按程序自行组织采购，确保食品质量

安全，并出具当地县（镇）扶贫部门采购的证明，发送至广东省

农村电商协会，纳入认购落实统计。

（二）现场举牌认购。在 6·30-爱心助农产品网销会现场

认购，认购金额超过五十万（含五十万）的单位或个人，可参与

现场举牌认购，并在 6 月 30 日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仪式暨十周

年总结大会上予以通报。

（三）签订认购协议。活动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认购方

与承办单位签订《广东省“以购代捐”活动扶贫产品认购协议书》

（附件 2），按时完成扶贫产品采购程序。

（四）采购及结算。此项活动坚持普惠原则，凡参与认购扶

贫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可享受“东西优选网”平台售价九折优惠。

认购方通过“中国社会扶贫网-广东馆”“东西优选网”选择产

品，填写《广东省“以购代捐”活动扶贫产品采购申请表》(附

件 3)发送至广东省农村电商协会，并签订产品采购合同，由广

东省农村电商协会按照合同供货，办理结算等有关事项。认购扶

贫产品的采购，可分为一次性采购或分批采购。需在 2020 年 12

月 31 日前全部完成。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在翌年 1 月 31 日

前向社会公示认购落实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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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：

根据《2020 年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工作方案》和《关

于开展“以购代捐”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单位拟积极参与我省

“以购代捐”活动，并在“战疫战贫 与你同行”-6·30 爱心助

农网销会活动中认购扶贫产品 万元，并于活动结束后

10 个工作日内与你会签订认购协议。

联系人： ，电话： 。

认购单位：

（公章）

2020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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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合同号：

甲方

（认购方）

单位（个人）名称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单位（个人）地址

认购金额（元）

结算方式

认购产品交付时间起止时间：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

乙方

（承办方）

单位名称 联 系 人

联系电话 传 真

单位地址 邮 编

账户名称

开 户 行

账 号

有关说明
第一条 “以购代捐”活动指定采购的产品须经国务院扶贫办及我省、市、县扶

贫部门认定的扶贫产品。

第二条 认购单位/认购人要按照认购约定按时完成扶贫产品采购程序，应于当

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认购产品的交付工作。

第三条 “以购代捐”活动的采购实施过程应公开、公正、规范、透明，不得有

任何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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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本认购为公益行为，协议成立后不

能撤销，受法律保护。

第五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两份，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 方（章）： 乙 方（章）：

负责人(签名)： 负责人(签名)：

日 期： 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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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
产品数量

（单位）

单价

（元）
总金额（元）

结算方式（转帐

结算/现金结算）

交货

方式

交货

时间

交货

地点

合计

1

2

3

4

⋯

认购单位： 联络人：

—

1
0

—

—
 
1
0
 
—

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2020 年 6月 5 日印发




